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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第八批自治区级

人才小高地申报和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桂人社函〔2019〕72号）

要求，为做好相关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拔要求 

请严格按照桂人社函〔2019〕72 号文件规定的申报和遴选

的对象、条件和程序，认真做好遴选推荐工作，推荐对象要强调

质量，坚持标准，宁缺勿滥。 

二、推荐限额 

每所高校可申报 1 个小高地（广西大学可申报 2个）。 

三、报送材料要求 

（一）纸质材料。 

1．各高校的上报公文（含公示说明）。 

2．《第八批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申报简表》。 

3．《广西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建设申报表》。 

4．推荐对象符合申报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，所有证

明材料均由推荐高校负责核定原件，并盖公章确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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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电子材料。 

1．《广西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建设申报表》和证明材料扫描

的 PDF文件。 

2．《广西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申报简表》的 EXCEL 文件。 

（三）材料格式要求。 

1．纸质版推荐材料按《广西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建设申报

表》、证明材料的顺序合订成册，提交一式 3份。 

2．高校上报公文和《第八批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申报简表》

提交一式 1份。 

3．电子版材料请发送至电子信箱（gxjytzgb2018@163.com）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
所有申报材料请务必于 2019年 4月 16日下午下班前报我教

师工作处，逾期不再受理。附件的相关电子表格可在公共信箱

（gxjytjscggxx@163.com，密码：jsc123456）下载。联系人及

电话：冯诗根，0771—5815142。地址：南宁市竹溪大道 69号广

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611 室，邮编：530021。未尽事宜请咨询自

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系人。 

 

附件：1．关于开展第八批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申报和遴选 

工作的通知（桂人社函〔2019〕72 号） 

    2．第八批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申报表 

mailto:4502869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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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．第八批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申报简表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月 27 日 










